
	南京邮电大学工会委员会


工发〔2017〕19 号

关于2016-2017年基层工会“职工小家”建家活动表彰决定

 各分工会：
根据上级工会“建家”精神，为加强基层工会建设，增强基层工会活力，推动基层工会工作上新台阶，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分工会“建家”测评办法》，由各分工会申报，经专家评审，共产生“模范教工之家”7个，“先进教工之家”8个，“合格教工之家”10个。具体结果如下:

1. “模范教工之家”（7个）：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分工会，计算机学院、软件学院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分工会，理学院分工会，传媒与艺术学院分工会，管理学院分工会，外国语学院分工会，体育部分工会。

2.“ 先进教工之家”（8个）：科研与产业分工会，电子与光学工程学院、微电子学院分工会，自动化学院分工会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分工会，物联网学院分工会，地理与生物信息学院分工会，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工会，通达学院分工会。
     3.“合格教工之家”（10个）：机关分工会，后勤、基建分工会，图书馆、档案馆分工会，经济学院分工会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分工会，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分工会，贝尔英才学院分工会，海外教育学院分工会，继续教育学院分工会，工程训练中心分工会。

希望获得表彰的分工会再接再厉，进一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引领我校基层工会职工小家建设活动的方向，为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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